
阳山县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验收方案

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转发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阳山县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验收工作，全面评估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的实施效果，预期完成项目目标任务，保障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康发展，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项目验收方案。
一、验收依据
依据《阳山县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
    二、项目基本情况
阳山县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394.1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各项目承担主体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工作，完成农业生产全链条托管服务任务面积不少于3.5万亩；整村推进实施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的行政村不少于2个，实施农业生产全链条托管的粮食作物单产要高于当地平均单产。项目补助作物包括水稻、玉米、甘薯、大豆、花生、油菜等粮油作物，撂荒地复耕复种的生产托管服务也列入项目补助范围。补助环节包括集中育秧、机插机抛机播、植保无人机飞防、施肥、桔杆处理、烘干等。补助标准为小农户单季作物托管服务补助不超过112.6元/亩，规模经营主体（户）单季作物补助不超过90元，财政补助资金不超过本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市场指导价格的40%，服务单个规模经营主体（户）享受项目补助资金总额不超过10万元。项目实施结束时间为2025年12月，从2025年1月起，项目实施主体按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开展的生产托管服务可纳入补助验收范围。项目实施主体名单待公开遴选确定的实施主体为准。
三、验收主体
县农业农村局是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验收主体，具体负责制定项目验收方案、组织项目验收、申请资金拨付等工作。
四、验收时间和方法
（一）验收时间。计划于11月下旬开展项目验收，12月上旬项目整改及提交验收结果材料。
（二）验收方法。县农业农村局选取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验收。
 五、验收材料
项目实施主体于2025年11月15日前按以下要求提交提交项目实施材料：
（一）依托“粤农服APP”平台下单的提供项目实施总结以及平台导出的作业服务汇总表、服务合同、农事作业报告等材料。
（二）未使用“粤农服APP”平台下单的，提供项目实施总结、作业服务汇总表、服务合同、作业记录（作业轨迹图或作业照片、作业确认等）、支付记录凭证和用户评价以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三）托管服务费支付材料。在“粤农服APP”平台线上支付的，以粤农服平台导出农事作业报告显示线上支付记录为服务费结算依据。如果不在“粤农服APP”平台线上支付服务费的，托管员或项目实施主体工作业务人员收取服务对象服务费后，要将服务费结转到项目实施主体对公账户，并提供服务费结算清单。如实施主体确实为服务对象开展了生产托管服务，因未收到服务对象服务费，未能提供服务费交易证明材料的，实施主体必须作解释说明，并提供服务对象签字确认的证明材料。
（四）规模经营主体的土地流转合同。
（五）提供具有资质机构出具的项目审计报告。
五、验收内容
（一）验收程序。项目验收包括项目实施资料审核、实地核查、电话抽查、资料采集等。
1.资料审核。重点核对项目是否按实施方案要求实施，任务面积、补助作物、补助环节、服务小农户比例等是否与实施方案相符，核对服务订单汇总表与服务合同、轨迹、支付记录等佐证材料是否真实、完整。
2.实地核查。实地核查主要是核实服务对象的服务面积、环节、价格等内容的真实性，抽取部分镇、村对了解项目真实性、服务效果等。
3.电话抽查。电话抽查主要核实服务对象的服务面积、环节、价格、服务满意度等内容的真实性。
4.资料采集。收集实施主体缺失的项目实施佐证材料。
5.抽查比例。实依托“粤农服APP”平台进行交易的，抽查总数不少于服务对象总数的2%,未使用“粤农服APP”平台进行交易的，抽查总数不少于服务对象总数的5%，其中实地核查数不少于抽查对象总数的60%。
6.验收材料提交。项目验收结束后，验收单位按服务协议要求将所有验收结果材料签名盖章确认提交县农业农村局。
（二）验收结果及应用。
项目验收结果包括验收通过、限期整改、验收不通过。
1.验收通过。项目实施主体能够按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实施，提交的项目实施验收材料完整齐全，项目汇总表和项目合同、服务轨迹、支付记录等佐证材料齐全并对应一致，实地核查和电话抽查服务情况真实一致的，认定为“验收通过”，按资金拨付程序申请拨付项目资金。
2.限期整改。项目验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按要求补充完善相关材料。
（1）项目实施主体能够按项目实施方案要求实施项目，提交的验收材料基本齐全，相应的佐证材料缺失率在20%以内（含），佐证材料缺失率按照佐证材料缺失涉及的托管服务面积占该实施主体总任务面积的比例核算。
（2）材料检查时有出现服务清单、合同、轨迹等不一致、不相符现象涉及的托管服务面积占该实施主体总任务面积的10%以内（含）。
（3）实地核查、电话抽查时有服务对象反馈服务面积、价格、环节等与材料中不相符情况涉及的托管服务面积分别占该实施主体实地核查总数与电话抽查总数的5%以内（含）的，按抽查确认比例核算验收补助面积，占5-20%以内（含）的，按方案要求的抽查比例重新进行电话抽查，重新抽查不相符情况仍在5-20%以内（含），按抽查确认比例核算验收补助面积。
（4）整改要求：项目实施主体自收到要求整改通知之日起，5天内按要求提交缺失的整改纸质材料，以及对不相符现象进行复核。
如项目实施主体不能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则出具“验收不通过”结论。
3.验收不通过。项目验收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出具“验收不通过”结论，取消项目实施主体申请补助资金资格。
（1）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项目实施验收材料严重失实，存在弄虚作假、虚报多报、故意抬高市场价格骗取补助资金等情况。
（2）项目实施主体未按项目实施方案的补助作物、补助环节、服务小农户比例、服务优惠比例等要求实施的。
（3）项目实施主体提供的佐证材料缺失率占该实施主体总任务面积20%以上，在材料检查时有出现服务清单、合同、轨迹等不一致、不相符现象占该实施主体总任务面积10%以上，实地核查、电话抽查服务对象反馈服务面积、价格与材料中不相符情况分别占该实施主体实地核查总数与电话抽查总数比例20%以上。
（4）其他严重违反项目管理相关规定的。
4.项目结余资金安排。因验收不通过导致项目财政资金结余，结余项目财政资金由县农业农村局调整安排给已遴选确定的其他项目实施服务主体实施。
六、项目验收费用
[bookmark: _GoBack]根据阳山县财政局《关于印发<阳山县涉企乱摊派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禁止“违规转嫁应由财政承担或配套的公益事业建设项目和服务费用”的规定，项目验收费用在年度项目资金中解决，验收费用按验收确认的托管服务补助面积核算，每亩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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